
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

编制单位：东莞市财政局滨海湾分局

单位名称 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综合办公室

评价范围 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价

绩效自评

组织工作

审核意见

1、自评工作规范情况：有成立绩效评价小组，能按要求开展绩效自评组织工作。

2、自评资料提交情况：自评资料能及时按要求提交，基础信息表个别数据填写错误，

能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作，自评补充材料提交总体比较齐全。

3、自评结果应用情况：单位已提供上年度自评情况，本年度能够在单位自评报告中适

当总结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。

4、绩效信息公开情况：单位有公开绩效评价信息，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、年度绩

效目标的公开工作仍需要加强。

项目绩效

抽查审核

等次

审核等次：  优  良  中  差

抽查审核

意见

1、预算执行情况：
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
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
具体情况：

区财政年初预算金额（12271.35）万元，调整后预算金额（12229.53）万元，预算调整

率为（-0.34）%，实际支出金额（11771.07）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（96.25）%。

预算编制符合法律法规、相关政策、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，绩效目标设定总体合理。

2、产出方面：

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
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
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
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
具体情况：

根据自评信息显示，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。

（1）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

截至 12 月底，新区年内分解确定的 7 大类 92 项重点工作任务中，62 项已完成，

22 项已基本完成，占总数的 91.3%。

（2）数量指标完成情况

根据单位填报的自评报告及部门各项目的自评资料综合评价，项目单位能够完成大

部分部门主要产出任务。

（3）质量指标完成情况

根据单位填报的自评报告及部门各项目的自评资料综合评价，质量指标工作质量达

标率、财务合规性、资产管理规范性总体能够达标。

（4）时效指标完成情况

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部门主要项目自评材料，大部分项目能够按时完成。

（5）成本指标完成情况

单位年初预算项目金额 12271.35 万元，调整后预算金额 12229.53 万元，实际支出

金 11771.07 万元，未出现超预算情况，调整后预算执行率 96.25%。成本控制指标总体

完成。

3、效果方面：

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
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
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
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
具体情况：

根据自评信息显示，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。

（1）社会、经济、生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：部门各项工作对社会产生一定的成效，

立足参谋助手、法治建设、统筹协调、督查督办、办文办会、文化宣传、服务保障等职



能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、提升工作质量、提振精神状态，全面提高“三服务”工作水平。

部门社会、经济、生态效益指标总体完成较好。

（2）可持续影响指标完成情况：机关或团体来新区参观来访次数相比于上一年的

增长率 5.92%，持续提升滨海湾新区区域影响力、知名度，推动新区形象更加出圈。政

务微信公众号特色专栏，公众号粉丝数量超过 5 万人、增幅超 20%。

（3）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：2023 年度滨海湾新区管委会单位（部门）考评优秀单

位（部门），未提供目标群体满意度相关佐证材料。

绩效自评

降档或

“一票否

决”情况

无

加强预算

绩效管理

的建议

（一）进一步加强绩效管理工作，针对本部门职责设置具体的产出指标及效果指标，绩

效管理工作有待持续加强。

（二）加强预算管理工作，科学制定部门预算，避免预算调整过大。

（三）提高对内控体制机制建设的认识，建立健全内控管理制度，明确各相关部门或岗

位在内部监督中的职责权限，加强监督。

（四）加强对部门重点工作、重点项目的管理，积极推进项目进展，确保产出数量任务

完成，质量达标。

（五）应定期开展部门满意度调查，并对新闻及网络报道、问卷调查数据等进行台账信

息管理，充分做好信息统计工作，以便于监控及佐证部门资金实际的投入与产出绩效效

益。

（六）进一步完善项目自评工作，进一步提高基础信息表填写的规范性。针对部门整体

评价指标体系整理佐证材料。

备注：财政分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，评价资料的真实性、全面性、

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。


	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

